
 

國立羅東高工「平時課業輔導」實施辦法 

109 年 08 月 18 日行政會報通過 

109 年 08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平時第 8 節課業輔導自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全面實施迄今感謝同仁辛勤付出。 

二、平時第 8 節課業輔導實施依據教育部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4312A 號「高級

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三、預計第 8 節課業輔導實施方式及各科負擔分析如下： 

四、定調後實施方式建議至少持續實施 1 年。 

五、會議定調後送教務會議議決。 

 

年級 
   科別(員額) 

分析 國文 英文 數學 專業 

一年級 (一、二、四)  12(3)節 12(3)節 1 節 

二年級 (一、二、四) 12(3)節  12(3)節 1 節 

三年級 (一、二、四) 12(3)節 12(3)節  1 節 

國、英 

數、專 

 

每班 

開設 

各科(員額)負

擔總節數 

(每人分擔節

數) 

國(10) 

24(2.4) 

英(9) 

24(2.6) 

數(9) 

24(2.6) 

資訊科(6)：3(0.5) 

電子科(9)：6(0.66) 

電機科(10)：6(0.6) 

機械科(10)：6(0.6) 

製圖科(6)：3(0.5) 

汽車科(10)：6(0.6) 

建築科(10)：6(0.6) 

國、英 

數開(混

合)3 個班 

專開 

各科(員額)負

擔總節數 

(每人分擔節

數) 

國(10) 

6(0.6) 

英(9) 

6(0.67) 

數(9) 

6(0.67) 

資訊科(6)：3(0.5) 

電子科(9)：6(0.66) 

電機科(10)：6(0.6) 

機械科(10)：6(0.6) 

製圖科(6)：3(0.5) 

汽車科(10)：6(0.6) 

建築科(10)：6(0.6)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民國 105 年 08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4312A 號令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本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在校

學生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課業輔導係提供學生課業複習、加深加廣課程之學習活動，由學生自由參加。 

三、學生課業輔導內容，應與學生平時已修習各科課程有關，不得提前講授課程進

度；另得適度安排藝文活動。 

四、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事先公告實施計畫，並檢附課業輔導內容及家長同意書，

通知學生家長。學生家長同意學生參加課業輔導者，應將同意書交付學校後，學

校始得收取課業輔導費用。 

五、學校於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應安排於每日正式課程之後；輔導課程結束時

間，不得逾十七時三十分。前項輔導課程，每週不得逾五日，且不得於國定假日

及例假日實施。寒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四十節；暑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

得逾一百二十節。 

六、學生參加課業輔導，每班以最高四十五人為原則。 

七、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注意學生之安全，並依學校之常規管理；導師應加強學生

之生活輔導。 

八、學校應就課業輔導教材，編選補充教材，印發講義應用，並不得另外收取教材或

講義費用。 

九、學校收取課業輔導費用，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

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並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學生家境清寒

者，學校得酌情減免前項費用。 

十、課業輔導費用支用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 教師鐘點費：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其低於百分之八十者，

剩餘費用應發還學生。 

(二) 教學活動業務與材料費、學生獎勵金、行政管理及加班費：不得逾所收費

用總額百分之二十；其有剩餘者，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

設備之用。 

十一、前點第一款教師鐘點費，得依學校行政及經費使用情形，於新臺幣四百元至五

百五十元額度內支給。 

十二、本部得不定期至學校查核課業輔導辦理情形；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

者，應函請其限期改善。學校應於課業輔導活動結束後進行檢討，作為下次辦

理之改進依據。 

十三、學校得依本要點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國立羅東高工109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平時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109年08月18日行政會報通過 

109年08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中華民國105年8月3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50094312A號函修訂「高級中等學校課

業輔導實施要點」。 

(二)教育部中華民國103年4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024178A號令修訂「教育部主管高級中

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二、目的： 

(一)因應教育部暢通高中、職生之升學管道，滿足家長及學生的需求，加強輔導升學基礎

學科之知識與技能。 

(二)提昇學生學習能力與興趣，增進學習效能。 

三、實施對象：本校日校全體學生(須檢具家長同意書，自由報名參加）。 

四、輔導日期、時間(預定)： 

(一)109年09月28(一)至110年01月07(三)日，每週三節。每週實際開課節數由教務處依照

開班需求安排而定，如遇期中考、國定假日…等則停課。 

(二)上課時間： 

星期 一 二 四 

時間 16:20~17:10 16:20~17:10 16:20~17:10 

五、費用： 

(一)平時課業輔導費：依實際上課節數收費(待109學年度第一學期代收代辦會議決議後再

行收費)，每節20元。僅低收入戶得以全部減免。 

(二)辦理課業輔導所收費用，優先支付教師鐘點費，餘額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

點」辦理，得作為教學活動業務、材料、設備所需經費、學生獎勵及行政管理費等支出。 

六、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羅東高工109學年度第1學期「平時課業輔導」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係貴校學生           科         年        班      號學生 

 

□願意  

參加貴校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平時課業輔導，並遵守學校一切規定。 

□不願意 

家長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